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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過
，
從
另
一
方
面
觀
察
，
自
解
嚴
以
來
，
有
關
當
代
臺

灣
本
土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的
形
成
及
其
社
會
實
踐
的
不
同
路
線
之

爭
，
卻
又
特
別
激
烈
和
壁
壘
分
明
。
此
因
臺
灣
傳
統
佛
教
的
信

仰
意
識
形
態
，
在
解
嚴
之
前
的
仍
是
相
當
牢
固
和
保
守
的
。
直

到
一
九
八
六
年
時
，
才
發
生
真
正
的
大
改
變
。
  1 

等
到
一
九
八
九
年
時
，
已
經
在
當
代
臺
灣
佛
學
界
歷
時
三

年
多
的
關
於
印
順
法
師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的
爭
辯
問
題
，
立
刻
在

印
順
法
師
本
人
當
年
出
版
《
契
理
契
機
的
人
間
佛
教
》
（
新
竹

：
正
聞
出
版
社
）
的
有
力
學
術
背
書
之
下
，
成
為
代
表
其
一
生

佛
教
著
作
的
正
式
且
唯
一
的
思
想
標
籤
。

以
此
作
為
分
水
嶺
，
從
此
臺
灣
佛
教
界
所
爭
論
的
人
間
淨

土
思
想
問
題
，
已
被
化
約
成
為
贊
成
或
反
對
兩
者
立
場
，
以
及

印
順
法
師
和
星
雲
法
師
兩
者
的
人
間
佛
教
理
念
，
何
者
更
具
有

社
會
的
實
踐
性
問
題
。

江
燦
騰
是
當
代
首
先
將
印
順
法
師
視
為
是
對
太
虛
大
師
思

想
的
「
批
判
性
繼
承
」
者
，
而
認
為
依
星
雲
法
師
所
走
的
佛
教

路
線
，
他
應
該
算
是
太
虛
大
師
思
想
的
「
無
批
判
繼
承
」
者
，

並
公
開
指
出
：
印
順
法
師
曾
對
星
雲
法
師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中
的

融
和
顯
密
思
想
，
有
所
貶
抑
的
情
形
。
  2 

可
是
，
作
為
印
順
法
師
思
想
的
忠
實
追
隨
者
的
邱
敏
捷
博

士
，
在
其
博
士
論
文
中
，
則
一
反
江
燦
騰
的
並
列
方
式
，
而
是

以
印
順
法
師
的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，
作
為
其
評
判
他
人
佛
教
思
想

是
否
正
確
的
最
後
依
據
。
所
以
她
因
此
一
舉
將
包
括
佛
光
山
、

慈
濟
功
德
會
和
法
鼓
山
等
，
當
代
臺
灣
各
大
佛
教
事
業
道
場
的
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，
一
概
判
定
為
屬
於
「
非
了
義
」
等
級
的
「
世

俗
化
」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。
  3 

事
實
上
，
邱
敏
捷
博
士
的
各
項
論
點
，
並
非
屬
於
她
獨
創

的
新
見
解
，
而
是
延
續
其
博
士
論
文
指
導
教
授
楊
惠
南
，
對
慈

濟
功
德
會
和
法
鼓
山
，
這
兩
大
佛
教
事
業
道
場
的
人
間
佛
教
思

想
之
批
判
觀
點
而
來
。

因
為
楊
氏
認
為
，
不
論
是
慈
濟
功
德
會
所
主
張
的
「
預
約

人
間
淨
土
」
或
法
鼓
山
所
創
導
的
「
心
靈
環
保
」
，
都
是
屬
於

海
峽
兩
岸
現
代
性
佛
學
研
究
的
百
年
薪
火
相
傳
：

   

新
佛
教
史
的
體
系
性
建
構
與
批
判
性
佛
教
思
想
詮
釋
的
辯
證
開
展
（
六
）

江
燦
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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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於
「
枝
末
性
」
的
社
會
關
懷
和
過
於
「
唯
心
傾
向
」
的
淨
土

認
知
。
他
認
為
此
兩
大
佛
教
事
業
道
場
，
不
敢
根
源
性
地
針
對

官
方
和
資
本
家
的
汙
染
源
，
提
出
徹
底
的
批
判
和
強
力
要
求
其

改
善
，
  4
反
而
要
求
一
般
的
佛
教
信
眾
以
《
維
摩
詰
經
》
中
所

謂
「
心
淨
則
國
土
淨
」
的
唯
心
觀
點
來
逃
避
問
題
，
  5
所
以
他

指
責
這
是
「
別
度
」
的
作
法
，
而
非
「
普
度
」
的
作
法
。
  6 

所
以
，
邱
敏
捷
博
士
的
持
論
立
場
，
其
實
是
將
其
師
楊
惠

南
教
授
的
此
一
論
點
，
再
擴
大
為
，
包
括
對
佛
光
山
星
雲
法
師

的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的
理
念
和
做
法
在
內
的
，
全
面
性
強
力
批
判

。
  7 

其
後
，
在
佛
光
山
方
面
，
雖
然
立
刻
遭
到
由
星
雲
法
師
女

徒
慈
容
尼
師
的
撰
文
反
駁
，
  8
但
如
純
就
佛
教
義
理
的
思
維
來

說
，
慈
容
的
反
駁
觀
點
，
是
無
效
的
陳
述
，
所
以
同
樣
遭
到
來

自
邱
敏
捷
博
士
針
鋒
相
對
地
論
述
強
力
回
擊
。
  9
因
此
，
其
最

後
的
發
展
是
，
雙
方
既
沒
有
交
集
，
也
各
自
仍
然
堅
持
原
有
的

觀
點
，
  10
不
曾
有
任
何
改
變
。

至
於
有
關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的
研
究
，
則
是
江
燦
騰
對
於
有

關
戰
後
臺
灣
佛
教
「
在
家
佛
教
團
體
」
所
探
索
的
最
核
心
、
也

是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主
題
和
問
題
。
因
為
不
論
我
們
如
何
進
行
討

論
戰
後
臺
灣
在
家
佛
教
的
信
仰
或
各
類
居
士
佛
教
團
體
的
組
織

和
活
動
，
假
如
沒
有
將
其
分
析
的
概
念
提
升
到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
（
這
是
在
家
佛
教
發
展
到
最
高
峰
的
宗
教
產
物
）
，
以
及
將
解

嚴
後
的
兩
個
最
重
要
的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：
維
鬘
與
現
代
禪
納
入

對
象
與
問
題
的
探
討
  11
，
則
很
難
完
整
理
解
戰
後
甚
至
近
百
年

來
臺
灣
在
家
佛
教
的
發
展
。
  12 

此
外
，
最
新
的
教
團
史
論
述
，
是
「
慈
濟
宗
」
與
「
法
鼓

宗
」
在
「
印
順
流
」
的
「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」
強
烈
衝
擊
下
的
相

對
反
應─

─

印
順
法
師
圓
寂
後
的
「
去
印
順
化
」
行
動
。
此
因

解
嚴
以
來
，
當
代
臺
灣
佛
教
界
最
具
思
想
影
響
力
的
「
人
間
佛

教
思
想
」
，
在
其
歷
經
從
一
九
八
六
年
到
一
九
八
九
年
的
激
烈

辯
論
之
後
，
於
一
九
八
九
年
時
，
已
被
當
代
臺
灣
佛
教
界
所
普

遍
肯
定
，
並
蔚
為
各
大
道
場
（
除
中
臺
禪
寺
之
外
）
，
用
來
詮

釋
彼
等
本
身
佛
教
事
業
的
立
論
思
想
根
據
，
和
彼
等
涉
入
社
會

關
懷
的
行
動
指
導
原
則
。

所
以
，
當
代
最
多
元
和
最
歧
異
的
「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」
，

便
宛
如
一
股
混
濁
地
滾
滾
洪
流
，
開
始
橫
溢
於
各
道
場
的
文
宣

或
口
語
傳
播
上
，
其
來
勢
之
洶
湧
和
強
勁
，
甚
至
連
大
陸
對
岸

的
許
多
佛
教
學
者
，
都
深
受
衝
擊
和
影
響
。
  13
而
其
中
，
尤
以

太
虛
大
師
的
「
人
生
佛
教
」
和
印
順
法
師
的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之

別
，
  14
構
成
了
彼
此
溯
源
時
的
思
想
依
據
。

但
是
，
以
印
順
法
師
的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思
想
作
為
批
評
標

準
的
詮
釋
觀
點
，
也
被
楊
惠
南
教
授
和
邱
敏
捷
博
士
相
繼
提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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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展
開
對
與
其
相
異
者
的
強
烈
批
判
。
所
以
，
包
括
慈
濟
在
內

所
推
展
的
「
預
約
人
間
淨
土
」
和
聖
嚴
所
極
力
宣
揚
的
所
謂
「

心
靈
環
保
」
之
說
，
都
一
概
被
楊
、
邱
兩
人
，
貶
抑
為
「
不
了

義
」
的
「
世
俗
諦
」
佛
教
思
想
，
連
帶
其
所
作
所
為
，
也
是
同

樣
屬
於
未
能
正
本
清
源
的
「
別
度
」
思
想
。
  15 

這
雖
非
當
時
的
臺
灣
佛
教
界
，
所
願
普
遍
承
認
的
合
理
批

判
，
甚
至
於
也
一
度
曾
激
起
如
石
法
師
、
現
代
禪
教
理
部
主
任

溫
金
柯
  16
和
佛
光
山
慈
容
尼
師
等
人
的
激
烈
反
駁
。
  17 

但
從
當
時
的
發
展
趨
勢
來
看
，
彼
等
所
持
的
反
批
判
聲
浪

，
在
印
順
導
師
尚
健
在
的
有
生
之
年
，
顯
然
都
被
其
既
淵
博
又

崇
高
的
佛
教
大
師
聲
望
和
其
一
批
有
力
的
追
隨
者
，
所
淹
蓋
了

。
彼
等
在
此
一
時
間
內
，
便
只
能
暫
時
屈
鬱
地
，
繼
續
等
待
適

當
的
時
機
來
臨
，
再
進
行
全
力
反
撲
的
行
動
。

因
此
，
自
從
印
順
導
師
在
二○

○

五
年
六
月
四
日
過
世
之

後
，
由
於
彼
等
過
去
所
不
易
對
抗
的
佛
教
思
想
巨
人
  18─

─
印

順
導
師─

─

既
已
消
失
於
人
間
，
則
彼
等
當
時
除
了
在
寫
悼
念

文
之
時
，
仍
會
礙
於
情
面
，
而
不
得
不
對
印
順
導
師
的
佛
學
巨

大
成
就
，
表
示
一
點
欽
慕
和
讚
佩
之
外
，
事
實
上
，
彼
等
在
私

底
下
，
則
是
快
速
進
行
其
「
去
印
順
化
」
的
反
向
作
為
。

例
如
，
聖
嚴
法
師
於
宣
布
成
立
「
中
華
禪
法
鼓
宗
」
的
同

時
，
在
其
法
鼓
山
的
道
場
內
，
一
律
只
准
許
講
說
其
著
作
內
容

或
思
想
；
以
及
自
即
日
起
，
開
始
禁
講
「
印
順
導
師
的
人
間
思

想
」
，
已
成
為
其
徒
眾
們
必
須
奉
行
的
「
共
識
」
了
。
換
言
之

，
當
時
聖
嚴
法
師
「
去
印
順
化
」
的
反
向
作
為
，
其
實
是
和
其

於
二○
○

五
年
十
月
，
正
式
宣
佈
成
立
「
中
華
禪
法
鼓
宗
」
之

時
間
點
，
是
密
切
關
聯
且
相
互
辯
證
發
展
的
。

而
佛
光
山
的
星
雲
法
師
，
在
作
法
上
，
是
全
力
推
廣
其
本

身
「
星
雲
法
師
的
人
間
佛
教
模
式
」
  19
到
無
以
復
加
的
氾
濫
程

度
，
並
與
聖
嚴
法
師
一
樣
，
也
宣
稱
他
自
己
是
繼
承
異
於
印
順

思
想
的
「
太
虛
人
生
佛
教
思
想
」
。

至
於
曾
被
楊
、
邱
兩
人
猛
批
、
但
仍
長
期
尷
尬
地
保
持
沉

默
的
慈
濟
方
面
，
則
是
在
太
虛
大
師
和
印
順
法
師
的
思
想
之
外

，
當
其
剃
度
師─

─

印
順
導
師
於
二○

○

五
年
六
月
四
日
過
世

後
不
久
，
便
更
加
強
調
其
早
期
所
宗
奉
的
《
無
量
義
經
》
思
想

之
深
刻
影
響
，
和
其
長
久
相
關
之
思
想
淵
源
的
說
明
；
  20
其
後

她
甚
至
於
二○

○

六
年
十
二
月
，
據
此
，
而
正
式
宣
佈
成
立
了

「
慈
濟
宗
」
。

所
以
，
江
燦
騰
在
其
《
戰
後
臺
灣
漢
傳
佛
教
史
：
從
雙
源

匯
流
到
逆
中
心
互
動
傳
播
的
開
展
歷
程
》
一
書
的
第
一
一
章
〈

追
憶
漫
漫
來
時
路
（
一
八
九
五-

二○

一
一
）
〉
的
主
要
內
容

，
就
是
要
透
過
對
慈
濟
宗
成
立
背
景
的
溯
源
性
回
顧
、
和
針
對

證
嚴
尼
師
自
早
期
以
來
其
獨
特
的
臺
灣
本
土
佛
教
實
踐
哲
學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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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師
印
順
導
師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的
根
本
差
異
及
其
所
衍
生
的
互

相
衝
突
狀
況
，
來
說
明
當
代
臺
灣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的
相
互
衝
突

、
各
大
佛
教
事
業
團
體
發
展
的
資
源
爭
取
（
如
慈
濟
與
法
鼓
山

之
間
）
和
「
去
印
順
化
」
新
趨
勢
的
反
向
發
展
，
才
是
二○

○

六
年
新
的
「
慈
濟
宗
」
，
之
所
以
會
建
立
的
真
正
原
因
。

而
以
上
，
就
是
有
關
本
文
所
論
主
題
：
「
臺
灣
佛
學
現
代

性
研
究
」
的
「
百
年
薪
火
相
傳
」
中
：
「
新
佛
教
史
的
體
系
性

建
構
」
與
「
批
判
性
佛
教
思
想
詮
釋
」
的
辯
證
開
展
之
全
部
討

論
內
容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此
年
，
臺
灣
新
一
代
的
宗
教
學
者
以
未
註
冊
的
方
式
成
立
「
東

方
宗
教
討
論
會
」
，
開
始
每
年
一
次
進
行
嚴
格
的
宗
教
學
研
討

和
當
代
佛
教
學
新
學
術
議
題
之
倡
導
，
次
年
期
末
年
會
召
開
，

由
於
道
教
學
者
李
豐
楙
的
建
議
，
由
就
讀
於
臺
大
歷
史
研
究
的

筆
者
，
提
出
以
印
順
導
師
的
淨
土
思
想
為
中
心
的
相
關
論
述
，

並
邀
請
任
教
於
臺
大
哲
學
系
的
楊
惠
南
教
授
擔
任
筆
者
論
文
的

評
論
者
，
當
代
臺
灣
學
術
界
的
精
英
多
人
亦
曾
參
與
此
一
論
題

的
討
論
。
所
以
此
一
新
佛
教
學
術
議
題
，
宛
若
被
點
燃
的
火
藥

庫
，
立
刻
爆
炸
開
來
，
成
為
此
後
多
年
海
峽
兩
岸
佛
教
學
者
大

量
重
估
印
順
法
師
、
太
虛
大
師
兩
者
的
人
生
佛
教
與
人
間
佛
教

之
別
的
契
機
。
等
時
序
進
入
一
九
八
九
年
時
，
當
時
的
臺
灣
地

區
，
由
於
已
是
到
了
官
方
宣
布
政
治
全
面
解
嚴
之
後
的
第
三
年

了
，
並
且
蔣
氏
在
臺
政
權
的
第
二
代
強
人
領
導
者
蔣
經
國
氏
，

也
在
其
嚴
重
的
糖
尿
病
所
引
起
的
心
臟
疾
病
惡
化
後
，
導
致
提

早
死
亡
，
而
繼
其
位
者
正
是
當
時
擔
任
副
總
統
的
臺
籍
人
士
李

登
輝
，
於
是
臺
灣
現
代
史
上
首
次
出
現
無
強
人
統
治
的
民
主
化

時
代
。
當
時
反
映
戰
後
臺
灣
社
會
各
種
弊
政
的
大
型
街
頭
群
眾

運
動
，
也
因
之
立
刻
如
風
起
雲
湧
般
地
，
經
常
出
現
臺
北
市
離

總
統
府
不
遠
的
各
街
道
上
，
所
以
當
時
不
只
官
方
在
政
治
權
力

的
運
作
，
曾
遭
到
民
間
各
種
不
同
政
治
立
場
的
反
對
勢
力
之
連

番
挑
戰
。
正
是
在
這
樣
的
氛
圍
之
下
，
一
九
八
九
年
當
年
，
代

表
戰
後
臺
灣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的
兩
大
路
線
倡
導
者
：
印
順
法
師

和
星
雲
法
師
，
分
別
提
出
其
相
關
的
著
作
和
新
觀
點
的
詮
釋
。

尤
其
後
者
星
雲
法
師
，
他
曾
於
一
九
八
九
年
以
「
如
何
建
設
人

間
佛
教
」
為
議
題
，
在
一
九
九○

年
舉
行
一
場
國
際
性
學
術
會

議
，
表
明
他
對
人
間
佛
教
的
看
法
，
並
以
佛
教
現
代
化
為
主
題

，
作
為
改
善
佛
教
的
準
繩
，
強
調
佛
教
「
現
代
語
言
化
」
、
「

現
代
科
技
化
」
、
「
現
代
生
活
化
」
、
「
現
代
學
校
化
」
等
四

項
。
為
走
入
時
代
，
將
佛
法
散
播
各
角
落
，
可
見
星
雲
法
師
有

意
將
人
間
佛
教
引
領
到
現
代
化
。
其
後
，
則
繼
續
加
以
詮
釋
系

統
化
，
而
成
為
所
謂
「
星
雲
大
師
的
人
間
佛
教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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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�
印
順
導
師
曾
指
出
，
臺
灣
推
行
人
間
佛
教
傾
向
，
以
目
前
：
「

現
代
的
臺
灣
，
『
人
生
佛
教
』
、
『
人
間
佛
教
』
、
『
人
乘
佛

教
』
，
似
乎
漸
漸
興
起
，
但
適
應
時
代
方
便
多
，
契
合
佛
法
如

實
，
本
質
還
是
『
天
佛
一
如
』
。
『
人
間
』
、
『
人
生
』
、
『

人
乘
』
的
宣
揚
者
，
不
也
有
人
提
倡
『
顯
密
圓
融
』
嗎
？
」
印

順
法
師
，
〈
契
理
契
機
之
人
間
佛
教
〉
，
頁
六
十
五
。 

 3.�
邱
敏
捷
，
〈
印
順
導
師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：
臺
灣
當
今
其
他
人
間

佛
教
之
比
較
〉
，
此
篇
文
章
早
期
發
表
於
《
人
間
佛
教
薪
火
相

傳
：
印
順
導
師
思
想
理
論
實
踐
學
術
研
討
會
》
，
之
後
，
作
者

又
略
事
修
改
，
已
收
入
邱
敏
捷
，
《
印
順
導
師
的
佛
教
思
想

》
一
書
（
臺
北
：
法
界
，
二○

○
○

年
一
月
）
，
頁
一
三
三-

一
六○

。

 4.�
楊
惠
南
於
一
九
九
四
年
一
二
月
，
以
〈
當
代
臺
灣
佛
教
環
保
理

念
的
省
思
以
「
預
約
人
間
淨
土
」
和
「
心
靈
環
保
」
為
例
〉
，

提
出
社
會
關
懷
解
決
方
案
。
直
接
針
對
慈
濟
功
德
會
所
發
起
「

預
約
人
間
淨
土
」
，
和
法
鼓
山
「
心
靈
環
保
」
，
認
為
當
代
佛

教
推
動
環
保
最
具
成
效
兩
大
團
體
，
這
方
面
的
成
就
是
有
目
共

睹
，
就
事
論
事
，
這
兩
大
團
體
只
在
「
『
量
』
上
限
定
於
幾
個

環
保
面
相
」
，
更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工
業
汙
染
（
化
學
汙
染
）

、
核
能
汙
染
，
這
些
都
是
「
來
自
於
資
本
家
和
政
府
」
。
見
《

當
代
》
，
第
一○

四
期
（
一
九
九
四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）
，
頁

四
十-

四
十
一
。

 5.�
楊
惠
南
的
批
評
是
：
檢
視
當
代
臺
灣
佛
教
環
保
運
動
，
之
所
以

侷
限
在
「
浪
漫
路
線
」
的
「
易
行
道
環
保
運
動
」
的
範
圍
之
內

，
原
因
固
然
在
於
主
導
法
師
保
守
的
政
治
理
念
態
度
，
…
…
把

環
境
保
護
和
保
育
，
視
為
「
內
心
」
重
於
「
外
境
」
這
件
事
，

如
果
不
是
錯
誤
，
至
少
是
本
末
倒
置
的
作
法
。
見
楊
惠
南
，
〈

當
代
臺
灣
佛
教
環
保
理
念
的
省
思
以
「
預
約
人
間
淨
土
」
和
「

心
靈
環
保
」
為
例
〉
，
《
當
代
》
，
第
一○

四
期
，
頁
四
十-

四
十
一
。

 6.�
楊
惠
南
認
為
，
「
大
乘
佛
教
所
發
展
出
來
的
『
（
半
途
型
）
世

俗
型
』
的
普
渡
眾
生
」
，
「
還
是
同
樣
強
調
物
質
的
救
渡
」
，

相
反
的
，
「
大
乘
佛
教
的
普
渡
眾
生
，
有
出
世
的
意
義
，
『
目

的
型
』
的
救
渡
」
。
並
指
出
：
「
世
俗
」
型
的
物
質
救
渡
，
又

可
細
分
為
二
種
：
其
一
是
一
個
一
個
、
小
群
一
小
群
，
或
一
個

區
域
的
…
…
筆
者
（
楊
惠
南
）
稱
之
為
「
別
渡
」
…
…
以
致
成

為
「
頭
痛
醫
頭
，
腳
痛
醫
腳
」
的
「
治
標
」
救
渡
法
。
…
…
他

們
寧
可
假
日
到
郊
外
撿
垃
圾
，
然
後
回
到
廟
裡
說
「
唯
心
淨
土

」
，
宣
說
「
心
靈
環
保
」
，
卻
不
敢
向
製
造
汙
染
的
資
本
家
的

政
府
抗
議
。
另
外
一
種
「
世
俗
」
型
的
救
渡
，
乃
是
透
過
政
治
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制
度
，
全
民
…
…
這
樣
的
救
渡
，
筆
者
才
願
意

稱
之
為
「
普
渡
」
。
楊
惠
南
，
〈
臺
灣
佛
教
現
代
化
的
省
思
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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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《
臺
灣
佛
教
的
歷
史
與
文
化
》
，
頁
二
八
八-

二
八
九
。

 7.�
邱
敏
捷
，
〈
印
順
導
師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：
與
當
今
臺
灣
其
他
人

間
佛
教
之
比
較
〉
，
曾
發
表
於
一
九
九
九
年
弘
誓
文
教
基
金
會

主
辦
，
【
第
二
屆
「
人
間
佛
教
薪
火
相
傳
」
學
術
研
討
會
】
（

臺
北
：
南
港
中
研
院
國
際
會
議
室
）
，
其
後
收
入
邱
敏
捷
，
《

印
順
導
師
的
佛
教
思
想
》
（
臺
北
：
法
界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○

）
，
頁
一
三
三-

一
六○

。

 8.�
慈
容
，
〈
人
間
佛
教
的
真
義─

─

駁
斥
邱
敏
捷
女
仕
的
謬
論
〉

，
《
普
門
》
第
二
四
三
期
（
一
九
九
九
年
一
二
月
）
，
頁
二-

三
。

 9.�
邱
敏
捷
，
〈
答
《
普
門
》
發
行
人
之
評
論
：
「
人
間
佛
教
的
真

義
」
〉
，
《
普
門
》
第
二
四
五
期
（
二○

○
○

年
二
月
）
，
頁

十
六-

十
九
。

 10.�
見
邱
敏
捷
，
〈
當
代
「
人
間
佛
教
」
的
諍
辯─

─

記
數
年
前
的

一
場
大
風
暴
始
末
〉
，
《
當
代
》
復
刊
九
七
期
（
二○

○
五
年

七
月
號
）
，
。
頁
五
十
四-

六
十
一
。

 11.�
此
因
彼
等
是
，
呈
現
出
最
具
典
範
性
的
發
展
經
驗
，
所
以
本
文

暫
不
討
論
「
新
雨
」
、
「
正
覺
同
修
會
」
和
「
印
心
禪
學
會
」

等
在
家
佛
教
團
體
。

 12.�
事
實
上
，
自
明
清
時
代
以
來
，
長
期
流
傳
於
臺
灣
地
區
的
傳
統

齋
教
三
派
（
龍
華
、
金
幢
、
先
天
）
，
就
是
傳
統
「
在
家
教
團

」
的
一
種
。
但
傳
統
的
齋
教
三
派
，
雖
在
戰
後
戒
嚴
體
制
下
的

不
利
環
境
無
法
成
功
轉
型
而
趨
於
沒
落
，
不
意
味
在
家
佛
教
徒

都
不
從
事
「
非
僧
侶
主
義
」
的
信
仰
自
主
性
的
追
求
。
因
為
戰

後
基
督
教
新
信
仰
型
態
對
民
眾
、
特
別
是
佛
教
徒
的
強
烈
刺
激

、
大
量
現
代
西
方
文
明
知
識
或
新
文
化
概
念
的
輸
入
、
出
版
業

的
高
度
發
達
、
鈴
木
禪
學
著
作
的
風
行
、
資
訊
的
流
通
快
速
、

教
育
的
機
會
提
高
、
社
會
經
濟
條
件
的
大
幅
改
善
、
都
會
化
與

疏
離
感
的
增
強
等
，
都
促
使
戰
後
臺
灣
民
眾
有
意
願
和
有
能
力

去
從
事
新
信
仰
的
追
求
。
所
以
我
們
在
現
代
禪
創
立
者
李
元
松

或
維
鬘
主
導
者
王
儒
龍
的
身
上
，
都
可
以
觀
察
到
上
述
影
響
的

清
楚
軌
跡
。

因
而
，
反
映
在
此
等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的
規
範
和
信
仰
內
涵
上
，

則
處
處
都
可
看
出
有
民
主
觀
念
和
合
議
制
運
作
的
強
調
、
理
性

化
和
多
元
性
知
識
的
高
度
攝
取
、
注
重
溝
通
與
協
調
、
與
學
界

往
來
密
切
、
在
財
務
上
透
明
化
和
謹
慎
取
用
等
。
所
以
，
研
究

解
嚴
後
的
臺
灣
佛
教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的
發
展
與
頓
挫
，
即
是
研

究
戰
後
在
家
佛
教
信
仰
型
態
，
或
歷
史
現
象
的
最
核
心
和
最
具

代
表
性
的
主
題
和
問
題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若
就
其
重
要
性
來
說
，

則
無
論
就
其
研
究
對
象
和
主
題
，
都
可
以
有
效
釐
清
戰
後
臺
灣

社
會
現
代
化
發
展
的
大
環
境
之
下
，
特
別
是
在
長
期
的
政
治
戒

嚴
正
式
宣
告
結
束
、
一
元
化
的
中
央
佛
教
組
織
隨
之
開
始
鬆
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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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而
宗
教
自
由
的
發
展
環
境
也
瞬
即
成
為
現
實
的
可
能
之
後
，

已
鬱
積
多
年
而
正
蓄
勢
待
發
的
臺
灣
在
家
佛
教
徒
，
將
追
尋
和

建
構
彼
等
的
信
仰
內
涵
、
活
動
或
表
現
的
方
式
、
組
織
型
態
或

制
度
規
範
的
制
定
等
，
是
值
得
觀
察
的
。
所
以
本
研
究
的
對
象

和
主
題
，
即
是
觀
察
戰
後
臺
灣
社
會
文
化
史
中
重
要
新
事
物
的

指
標
之
一
，
可
見
其
重
要
性
。

但
，
何
謂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？
在
本
文
中
，
對
於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
的
這
一
概
念
使
用
和
其
定
義
的
內
涵
，
可
有
如
下
相
關
解
說
：

一
、
它
雖
是
臺
灣
佛
教
的
「
非
出
家
眾
組
織
」
之
一
，
卻
非
屬

於
傳
統
的
「
在
家
居
士
團
體
」
之
任
何
一
種
。
二
、
它
並
無
傳

統
「
僧
尊
俗
卑
」
的
心
態
，
且
根
本
不
遵
循
傳
統
佛
教
徒
以
僧

尼
為
皈
依
師
的
原
信
仰
倫
理
。
三
、
所
以
，
它
不
但
擁
有
本
身

所
清
楚
主
張
的
「
在
家
教
團
意
識
」
，
而
且
還
擁
有
本
身
的
強

烈
，
獨
立
自
主
的
「
教
團
」
規
範
，
組
織
和
運
作
之
實
際
表
現

。
四
、
因
而
，
它
的
正
確
名
稱
是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，
而
非
「
出

家
教
團
」
或
「
居
士
團
體
」
。
五
、
儘
管
如
此
，
因
它
事
實
上

迄
今
為
止
，
仍
無
像
明
清
以
來
臺
灣
傳
統
齋
教
三
派
那
樣
，
有

鮮
明
地
與
「
出
家
佛
教
僧
尼
」
有
徹
底
正
面
對
抗
的
決
裂
意
識

和
相
關
的
顯
性
作
為
。

所
以
，
它
既
有
異
於
「
傳
統
臺
灣
齋
教
三
派
」
的
宗
教
意
識
和

相
關
作
為
，
也
不
能
視
其
為
「
傳
統
臺
灣
齋
教
」
直
接
衍
生
物

。
因
此
我
新
創
「
新
齋
教
」
這
一
概
念
用
語
，
可
以
考
慮
作
為

與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另
一
同
義
詞
來
使
用
。

而
根
據
以
上
的
概
念
使
用
和
定
義
的
內
容
，
來
檢
驗
迄
今
為
止

，
國
內
外
研
究
現
況
，
則
在
當
代
臺
灣
學
者
中
，
確
曾
以
臺
灣

佛
教
「
在
家
教
團
」
這
樣
的
分
析
概
念
，
作
為
探
索
的
主
要
觀

察
角
度
和
相
關
面
向
，
並
將
當
代
臺
灣
兩
大
最
具
代
表
性
的
「

在
家
教
團
」
：
「
維
鬘
佛
教
傳
道
協
會
」
和
「
佛
教
現
代
禪
菩

薩
僧
團
」
加
以
合
併
觀
察
和
比
較
的
研
究
方
式
來
說
，
其
實
只

有
我
於
二○

○
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於
高
雄
市
由
中
華
佛
寺
協

會
所
舉
辦
的
，
「
臺
灣
佛
教
的
過
去
、
現
在
與
未
來
學
術
研
討

會
」
所
發
表
的
簡
報
型
論
文
〈
解
嚴
前
後
臺
灣
佛
教
的
在
家
教

團
：
發
展
與
頓
挫
（
泡
沫
化
？
）
〉
和
〈
解
嚴
後
臺
灣
佛
教
「

在
家
教
團
」
崛
起
與
頓
挫
：
研
究
史
回
顧
與
檢
討
〉
的
專
論
而

已
，
《
思
與
言
》
第
四
十
八
卷
第
一
期
（
二○

一○

年
三
月
）

，
頁
一
九
一-

二
三
八
。

 13.�
見
釋
禪
林
，
《
心
淨
與
國
土
淨
的
辯
證
：
印
順
導
師
與
人
間

佛
教
大
辯
論
》
（
臺
北
：
南
天
書
局
，
二○

○

六
）
，
頁
一-

十
四
。

 14.�
江
燦
騰
，
〈
論
太
虛
大
師
與
印
順
導
師
對
人
間
佛
教
詮
釋
各
異

的
原
因
〉
，
《
當
代
臺
灣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家
：
以
印
順
導
師
為

中
心
的
薪
火
相
傳
研
究
論
文
集
》
，
頁
一○

六
。



海峽兩岸現代性佛學研究的百年薪火相傳：新佛教史的體系性建構與批判性佛教思想詮釋的辯證開展（六）17

 15.�
所
以
，
包
括
慈
濟
在
內
所
推
展
的
「
預
約
人
間
淨
土
」
，
和
聖

嚴
極
力
宣
揚
的
所
謂
「
心
靈
環
保
」
之
說
，
都
一
概
被
楊
、
邱

兩
人
，
貶
抑
為
「
不
了
義
」
的
「
世
俗
諦
」
佛
教
思
想
，
連
帶

其
所
作
所
為
，
也
是
同
樣
屬
於
未
能
正
本
清
源
的
「
別
度
」
思

想
。

 16.�
見
溫
金
柯
，
《
繼
承
與
批
判
印
順
人
間
佛
教
思
想
》
（
臺
北
：

現
代
禪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一
）
。

 17.�
見
釋
禪
林
，
《
心
淨
與
國
土
淨
的
辯
證
：
印
順
導
師
與
人
間
佛

教
大
辯
論
》
，
頁
八
十
三-
一
四
五
。

 18.�
印
順
法
師
本
人
曾
直
接
指
出
，
臺
灣
推
行
人
間
佛
教
傾
向
，
以

目
前
：
「
現
代
的
臺
灣
，
『
人
生
佛
教
』
、
『
人
間
佛
教
』
、

『
人
乘
佛
教
』
，
似
乎
漸
漸
興
起
，
但
適
應
時
代
方
便
多
，
契

合
佛
法
如
實
，
本
質
還
是
『
天
佛
一
如
』
。
『
人
間
』
、
『
人

生
』
、
『
人
乘
』
的
宣
揚
者
，
不
也
有
人
提
倡
『
顯
密
圓
融
』

嗎
？
」
印
順
法
師
，
〈
契
理
契
機
之
人
間
佛
教
〉
，
頁
六
五
。

這
是
對
星
雲
法
師
當
時
作
為
的
非
指
名
批
判
，
讓
星
雲
法
師
相

當
為
難
。

 19.�
星
雲
法
師
曾
於
一
九
八
九
年
以
「
如
何
建
設
人
間
佛
教
」
為
議

題
，
在
一
九
九○

年
，
舉
行
一
場
國
際
性
學
術
會
議
，
表
明
他

對
人
間
佛
教
的
看
法
，
並
以
佛
教
現
代
化
為
主
題
，
作
為
改
善

佛
教
的
準
繩
，
強
調
佛
教
「
現
代
語
言
化
」
、
「
現
代
科
技
化

」
、
「
現
代
生
活
化
」
、
「
現
代
學
校
化
」
等
四
項
。
為
走
入

時
代
，
將
佛
法
散
播
各
角
落
，
可
見
星
雲
法
師
有
意
將
人
間
佛

教
引
領
到
現
代
化
。

 20.�
鄭
凱
文
，
《
從
證
嚴
法
師
對
《
無
量
義
經
》
之
詮
釋
探
究
其
「

人
間
菩
薩
」
思
想
意
涵
》
（
二○

○

六
年
，
慈
濟
大
學
宗
教
與

文
化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）
，
頁
四
十
一-

四
十
二
。

因
應
三
級
防
疫
警
戒
，
各
級
學
校
全
面
停
課
，
居
家
線
上
學
習

載
具
需
求
暴
增
，
南
投
不
少
偏
鄉
弱
勢
家
庭
的
學
童
資
訊
設
備
不
足

。
緣
於
南
投
縣
退
休
校
長
馬
彼
得
媒
合
下
，
法
鼓
山
佛
教
基
金
會
捐

贈
四
百
六
十
部
全
新
筆
記
型
電
腦
給
信
義
鄉
及
仁
愛
鄉
各
國
中
小
學

，
計
二
十
九
校
，
優
先
提
供
該
區
弱
勢
家
庭
學
生
居
家
線
上
學
習
，

在
防
疫
期
間
幫
助
有
迫
切
線
上
學
習
需
求
的
弱
勢
學
童
。

經
南
投
縣
教
育
處
駐
區
督
學
盤
點
與
媒
合
，
將
捐
贈
筆
電
即
時

送
達
信
義
國
中
、
同
富
國
中
、
信
義
國
小
、
羅
娜
國
小
等
二
十
九
校

學
生
，
讓
法
鼓
山
佛
教
基
金
會
的
善
意
能
幫
助
孩
子
們
學
習
。
南
投

縣
長
林
明
溱
也
感
謝
法
鼓
山
佛
教
基
金
會
在
疫
情
嚴
峻
期
間
關
心
弱

勢
學
生
的
學
習
，
落
實
停
課
不
停
學
、
自
主
學
習
不
停
歇
；
並
期
許

這
項
善
行
也
能
在
孩
子
心
中
播
下
善
念
種
子
，
當
他
們
長
大
後
，
也

讓
這
些
善
心
傳
播
下
去
，
回
饋
社
會
。

法
鼓
山
佛
教
基
金
會
捐
贈
南
投
縣

學
童
筆
電
補
充
線
上
學
習
資
源


